
教职工探亲待遇申请表

	姓    名
	
	单    位
	
	部门  意见
	

	工    号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银行卡号（工资卡）
	
	
	

	是否结婚
	
	结婚时间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
	探望何人
	
	探亲地点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请
	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
	人事处意见
	

	探亲
	——————年—————月——————日    共      天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
	日期
	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交通工具
	起 至 地 点
	起 至 地 点
	票价
	备注

	火 车
	
	
	
	

	轮 船
	
	
	
	

	汽 车
	
	
	
	

	其 他
	
	
	
	

	预支旅费
	              元
	报销旅费
	              元
	

	应退数
	              元
	应补数
	              元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交通票据（电子发票应附教职工本人及部门领导签字）；超过1000元的票据应同时提供付款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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